新　聘　教　師　切　結　書
立切結書人　(姓名)　受聘於　　　 　　系(所)、中心、室為教師，於原任職機關（兼任教師指本職機關） (公司/機關/機構全稱) ，擔任   (職務)     □有　□無　違反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1項第4款「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」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3條前段「有痼疾不能任事，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，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」之規定。

本校於聘任時認為有必要者，得依據教育部「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」規定，逕函向立切結書人之原任職機關（兼任教師指本職機關）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查證前揭事項。如經查證屬實，將不予聘任，已聘任者將予以解聘。涉及相關法律責任應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。
     此 致

中原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電　　　話：
地　　　址：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